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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華南全國業餘高爾夫秋季錦標賽  
競賽規程  

 

一、主辦目的：為倡導高爾夫運動，積極發掘及培訓優秀青少年選手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（本賽事業經 109 年 07 月 13 日臺教體署競（三）字第 1090022567 號函備查）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台豐高爾夫俱樂部。 

五、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~ 9 月 4 日。 

六、比賽地點：台豐高爾夫俱樂部。 

七、參賽資格：限符合下列條件其一 

（一）依各分區月賽排名取得參賽資格者。 

（二）前次季賽獲得參賽資格者。 

（三）承辦球場推薦 2 位球員。 

（四）WAGR 排名前 500 名。 

（五）前四場季賽總冠軍。 

（六）當年度公告之國家隊。 

（七）當年度公告之潛力選手（含 U16）。 

（八）協會推薦或邀請 2 人。 

八、秋季錦標賽比賽方式： 

（一）男、女子公開組及 A、B 組錦標賽，採無差點 72 洞比桿賽，選手完成前 36 洞後依成績

排序取 2/3 晉級後 36 洞決賽（含同桿者，計算名額時無條件進位），我國選手於 WAGR

排名前 15 的男、女選手得予以錄取不淘汰（但須不超過 156 桿,依比賽當週週一之排名

為準）；如該組參賽人數不足時，依競賽規程之下一季免資格賽人數額度增加 1 名晉級參

加決賽。 

（二）季賽開球梯台： 

性別 組別 年齡 發球台 碼數區間 

男 

公開 年滿十九歲未滿二十五歲 

藍色 6800-7000 A 年滿十五歲未滿十九歲 

B 年滿十三歲未滿十五歲 

女 

公開 年滿十九歲未滿二十五歲 

白色 6000-6400 A 年滿十五歲未滿十九歲 

B 年滿十三歲未滿十五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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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季賽單一回合成績達 100 桿者淘汰，不得進行後續回合賽事（依當回合最低桿數與標準

桿差異浮動調整，唯不得低於 100 桿）。 

九、報名辦法： 

（一）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21 日 24:00 時止。 

（二）報名費用：秋季錦標賽報名費新臺幣 2,500 元整。 

（三）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，可採下列兩種方式其一（※比賽不接受傳真報名） 

1.至協會官網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表單，並於線上刷卡繳交報名費。 

2.先行至郵局並劃撥報名費後，至協會官網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表單。 

（四）網路報名後請務必於報名後至官網查詢報名結果，確認報名狀態及付款狀態。 

查詢步驟：http://www.garoc.org/default.html→賽事資訊→高協賽事→109 年華南全

國業餘高爾夫秋季錦標賽，點選查詢我的報名，確認選手報名狀態及付款狀態。 

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.garoc.org/competition_content-987.html 

郵局劃撥帳號 19691231，戶名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

※請務必於報名截止日前確認是否報名成功，報名截止後，本會一概不予受理。 

（五）請假辦法及退款方式： 

1. 事假： 

（1）家長或教練以書面簽章後，傳真或以電子郵件傳至本會，並確認已完成請假手續。 

（2）不接受電話口頭請假，比賽當日非特殊狀況，不可申請事假。 

（3）事假請假最後期限為第一回合比賽三日前完成。 

例：15 日為第一回合比賽，請假最後期限為 11 日 17 時前（3 日前）。 

2. 病假： 

傷病無法出席比賽，請於各組開球前 60 分鐘主動向本會請假，並請於 3 日內檢附醫師診

斷書正本或相關收據證明寄至本會。 

例：15 日傷病請假，應於 18 日 17 時前（3 日內）。 

3. 特殊況狀： 

若遇重大事故、特殊狀況等，當天無法參賽，請於開球前 60 分鐘告知本會，並於 7 日內

提出請假證明。 

4. 如遇事假、病假、重大事故及特殊狀況，於規定時間前辦理請假後，本會將其所繳報名

費扣除相關行政作業費新臺幣 100 元所後退還餘款，非上述原因逾時請假，所繳報名費

不予退還並提報紀律委員會議處。 

（六）本會將替參賽選手辦理保險，請確實填寫報名表以確保自身權益。 

http://www.garoc.org/default.html
http://www.garoc.org/competition_content-98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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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季賽編組方式，區分男子、女子並採二階段進行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 第一、二回合編組方式，按公開組、A 組、B 組之年齡組別進行編組。 

（二） 第三、四回合則按前兩回合桿數成績排序混和編組，以提升選手面對競爭之能力，增加

其抗壓性。 

（三） 有 關 編 組 表 及 比 賽 事 項 一 律 上 網 公 告 ， 請 注 意 網 站 動 態 。 本 會 網 址 ：

http://www.garoc.org/ 

※註：年齡分組以秋錦標賽賽第一回合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為基準日。 

十一、錦標賽每日結束後，選手請於球場櫃檯繳交（果嶺、桿弟、球車及保險費）費用共新臺幣

1995 元整（一對四）。 

十二、練習日：請自行向球場預約登記，並告知個人姓名及組別並至櫃台繳交擊球費用（果嶺、

桿弟、球車及保險費）。8:30 前下場擊球為新台幣 1865 元，8:30 後下場擊球為新臺幣 2330

元整（一對四）。 

十三、獎勵： 

（一）各組未滿 5 人（含）僅頒發冠軍，未滿 10 人（含）頒發第二名，未滿 15 人（含）

頒發第三名，依此類推，成績排名至多取 6 名。冠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狀乙幀，第二至

六名各頒發獎狀乙幀。 

（二）男子、女子組，採四回合總桿成績排名，取男子、女子組總冠軍各一名，頒發獎盃乙

座及獎狀乙張。 

（三）男子、女子組總冠軍及各組冠軍，免繳下一季賽報名費。另外，男、女總冠軍並享有

一年內四場季賽及臺灣業餘錦標賽免資格參賽之榮譽。 

（四）本錦標賽取得下次季參賽資格之名額：依據本會基層月賽、全國錦標賽實施計畫之季

賽組別及人數，由各組參賽人數訂出執行比例名額，於賽前公告之。 

十四、若任一排名有桿數平手時，以最後一回合桿數較少者勝出，如最後一回合桿數仍相等，比

較最後一回合之第 10-18 洞總桿數，如第 10-18 洞桿數仍相等，從第 18 洞逐洞往前比序，

直到分出勝負為止。 

十五、本賽事最終成績將作為今年度國際賽事遴選依據，以 2020 年國際賽事一覽表及選派基準

公告名額為主，詳情請至本會官網查詢 http://www.garoc.org/news-detail-1666.html。 

十六、本次競賽賽程中，球員可以使用不具估量坡度等其他功能之測距裝置，以獲得距離資訊。

http://www.garoc.org/


 
 

4 
 

在規定回合中，裁判得隨時檢查球員所使用之測距裝置是否符合此規定。 

十七、若單行規則中未另行律定，球員於規定回合中禁止乘坐任何形式之運輸工具。 

十八、若因天氣或其他因素要取消某一回合（或一回合以上）的比賽，大會可依據已完成之回合

宣佈名次。 

十九、比賽規則：根據 R＆A 2019 年 1 月生效之高爾夫規則及委員會制訂單行規則執行之，如有

爭論以比賽委員會之裁定為最後裁決。如欲申訴，可至本會官網下載申訴書完成申訴手續。 

二十、本賽事列入 R&A 世界業餘積分排名。 

二十一、比賽如開放下場觀賽，請遵守觀賽規則，未遵守者將予以警告、取消觀賽，如遭取消觀  賽

者如仍不服從糾舉，取消本場比賽觀賽。 

二十二、中華高協性騷擾申訴管道： 

單位：競賽組 

總機電話：02-2516-5611 

傳真號碼：02-2516-5904 

電子信箱：garoc.tw@msa.hinet.net 

1 0 9 年 全 國 業 餘 高 爾 夫 秋 季 賽 
林伯實 

比 賽 執 行 委 員 會 執 行 長 
 


